附件1

2025年罗源县     乡（镇）耕地建设与利用（耕地地力保护补贴）面积统计表
	乡镇
	享受补贴积
（亩）
	种粮大户规模补贴面积（亩）
	再生稻补贴面积（连片种植5亩以上）

	
	
	（30-100）亩
	
	

	
	
	（100-200）亩
	
	

	
	
	（200-500）亩
	
	

	
	
	（500-1000）亩
	
	

	
	
	1000亩以上
	
	

	注意事项:1、填报的耕地面积为乡镇辖区内的现有耕地面积，但应剔除按规定不予补贴的耕地面积。
2、 30亩（含）以上规模种粮及连片5亩（含）以上再生稻种植主体进行叠加补贴,叠加补助采取当年补上年的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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